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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
 

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1

月 29日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对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

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

信息披露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6】0125号）（以下简称“问

询函”）。 

《问询函》的具体内容如下： 

“经对你公司披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

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（以下简称“草案”）进行事后审核，现有如下问

题需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。 

1.关于本次重组的必要性与合规性。请公司补充披露在前次重大

资产重组方案未获股东大会通过的情况下，公司董事会在短时间内再

次审议内容无实质性变化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必要性、合规性，以

及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。请财务顾问及律师发表意见。 

2.关于标的资产被疏解的最新进展及风险。草案披露，标的资产

拥有的世纪天乐大厦面临疏解风险。《2015 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

重点工作分工方案》等文件提出，要“加快疏解动物园、天意小商品

等区域性批发市场”。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已进一步明确了“动批”



各市场的疏解任务，即 2015 年的疏解四达大厦内各市场、众合市场、

天和白马、万容商城和聚龙市场；2016 年的疏解任务为东鼎商城及

本次重组标的主要资产世纪天乐市场。请结合相关政策、具体疏解方

案以及最新进展，补充披露动物园批发市场与世纪天乐大厦的最近商

户保有数量及月变化率、最新疏解或搬迁进展，以及公司的应对措施

及计划，并提示重大风险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3.相关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。草案披露，经自查，2014 年

11 月 3 日至 2016 年 1 月 15 日期间，冠县鑫隆股东李贵杰、亚星化

学独立董事冯琳珺的配偶孙景新、新湖阳光副总经理许斌的配偶叶榕

榕、原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组成员曾德雄配偶陈少兰有过买卖

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，相关主体亦出具了说明或承诺。请补充披露：

（1）上述行为人买卖股票的行为是否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等有关规

定；（2）上述行为是否会对本次重组造成影响，如是，请提示重大

风险。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。 

4.其他。草案显示，北京新湖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

北京迪服黛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各持有北京光耀东方电子支付有限

公司 9%的股权。请补充披露北京光耀东方电子支付有限公司其他股

东及持股情况，并说明其他股东与标的公司、实际控制人之间是否存

在关联关系、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在 2016 年 2 月 5 日之前，就上述事项对重大资产重组

报告书（草案）作相应修改后予以补充披露，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。” 



公司与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将根据《问询函》的要求尽快做好回

复工作，待公司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相

关文件补充完善并履行披露义务后，公司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复

牌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○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


